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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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建議更換中國核數師

本公告乃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而作出。

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中國核數師招標結果，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在取得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推薦意見後，決議建議委任天職國際會計
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中國核數師。該建議委
任事宜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的任期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
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已確認，彼
並無任何與建議更換本公司核數師有關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及董事會審
計委員會注意。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有關建議更換核數師的事宜須提
請股東注意。董事會及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確認，本公司與瑞華會計師事
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之間就有關建議更換核數師之事宜並無意見分岐
或未解決的事宜。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恩儀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中國北京，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喬保平先生、劉金煥先生、欒寶興 
先生和楊向斌先生；執行董事為李恩儀先生和黃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張頌義先生、孟焰先生和韓德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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